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文件 
 

 

沪农委〔2017〕172 号 

 

关于做好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换发工作的通知 

 

各区农委、中心城区有关镇： 

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换发与统一信用代码赋码工

作，是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资格、健全农村集体产权保

护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为做好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以下简称统一代码）赋码工作，根据《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

﹝2016﹞37 号）、《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5﹞33 号）等文件精神，现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及



存量组织机构代码证换发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换发有两项工作： 

一是对已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且已领取合作社证明

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即双证具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

各区农委换发加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并加盖各区农业委员会

印章的《上海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以下简称《登记

证书》）。 

二是对已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只领取经济合作社证

明书但未申领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已完

成改革但未领取证明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集体经济组织，应

先将有关信息录入登记系统，在农业部下达社会信用代码码段

后，再申领《登记证书》。 

上述工作于 2017 年年底前完成。 

二、工作程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换证时，要向各区农经站提交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换发申请表（附件 1）和指定代表或者委托

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件 2），并交回原证明书（正本、副本）

和原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本、副本、IC 卡）。证明书或组织机

构代码证书遗失的，应在市级报纸上声明作废，并提交理事长



签字并加盖公章的遗失说明和报纸报样(如果只遗失 IC 卡，不

用公告)。申请通过后，发放《组织登记证书》。原证明书和原

组织机构代码证由各区农经站存档，以便追溯核查。 

三、工作要求 

1. 认真核对信息。各区农经站要对质监部门提供的匹配信

息表与交回的证明书、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是否一致进行逐一核

实，包括组织名称、理事长、住址、经营范围、成立日期、组

织机构代码等内容。发现问题，及时与市农经站进行沟通，由

市农经站会同市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进行核查后反馈核查确

认结果。 

2. 做好数据录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量登记证换发信息

录入和信息传送应在升级改造后的上海市农村集体“三资”监

管平台中 “上海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管理系统”上进行。

登记信息由各乡镇农经站登记经办人员在登记系统“组织登记-

登入存量记录”模块进行录入。同时做好电子档案工作，将集

体经济组织原经济合作社证明书、原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扫

描后上传至系统内。 

3. 规范登记名称。按照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次换证工作，

对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进行统一规范，对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登记名称统一为 XX 区 XX 镇 XX（村名）经济合作社；



对镇级集体经济组织，登记名称统一为 XX 区 XX（镇名）经济联

合社。 

4、及时共享信息。登记信息录入系统后，须认真做好审核

工作。由区农经站上报市农经站，市农经站复核后再统一传送

给市质监部门，市质监部门对统一代码信息进行校验与核查。

对于信息不完整的，由区、镇农经站在登记系统中及时更正，

并将确认与更正信息再次回传。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信息

发生变化、登记证到期或需要注销时，应及时办理变更、延期

或注销手续，录入登记系统，实时上传变化信息。 

 

附件：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换发申请表 

2.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 

                            2017 年 7 月 25 日 

 

 

 



附件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换发申请表（申请单位填写） 

单 位 名 称  

原 登 记 证 号  

原组织机构代码  

申请换证原因 

办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换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换发审核表（经管站填写）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交回原有证照情况 

 正本 副本 IC 卡 遗失说明及公告 

合作社证明书   --  

组织机构代码证     

受理意见 
同意□ 不同意□ 

受理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本单位匹配信息表信息与交回的组织机构

代码证书、合作社证明书是否一致：是□ 否□。 
 
审核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登记证换发应交还原合作社证明书正副本、原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 卡，证件正副本遗失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遗失说明
和公告报纸报样。 



附件 2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 

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理事长姓名：             ，移动电话：               

         身份证号：                                         

指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姓名：                              

委托事项：换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 

指定代表或委托代理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 

1、同意□不同意□修改任何材料； 

2、同意□不同意□修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备文件的文字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其他有权更正的事项：                                 

指定或者委托的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委托

代理人信息 

签字：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指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注： 1.“申请单位”栏填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称全称。 
     2.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1、2、3 项选择“同意”或
“不同意”并在□中打√；第 4项按授权内容自行填写。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26 日印发 


